商品房房源进驻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房源
信息服务平台协议
 
甲方：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、钦州房地产业协会
乙方： 

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自愿原则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现就商品住房房源进驻相关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乙方将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中经批准获得预售无抵押、无查封、且未有销售的普通商品住房（建筑面积144平方米以下）全部房源进驻钦州市本级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房源信息服务平台（市住建委网站http://www.qzjgw.gov.cn ，以下简称房源信息平台），向社会公开房源信息和销售价格，提供给农民工等新市民购房选择和参考，同时承诺通过平台的房屋销售价格低于平台外的销售价格。甲方同意对符合财政购房补助条件购房人员（或家庭）给予按每套1万元补助标准（即财政购房补助），同时乙方同意对该购房人员（或家庭）按所购房应缴契税金额的100%补助。对已存在在建工程抵押登记的商品住房，解押后进入平台。
二、乙方须于每月5日前，将本公司在房源信息服务平台内上一个月住宅销售情况，报送至甲方房地产数据统计邮箱qzfx801@163.com，以便甲方做好统计工作。本协议执行期间，乙方在获得新批准预售的房源中符合普通商品住房房源条件的，一律进驻房源信息平台。
三、乙方可根据企业自身经营情况，申请将本公司在房源信息服务平台内的未销售房源退出平台，甲方接到乙方退出申请，5个工作日内为乙方办结退出手续，本协议自行解除。乙方退出后，不再享受《钦州市支持农民工等新市民购买新建普通商品住房暂行办法》（钦政办﹝2016﹞25号）文中的税费等优惠政策，在项目内购房人员（或家庭）不得享受财政1万元补助，且本年度内不得再进入本房源信息服务平台。

四、若乙方违反《钦州市支持农民工等新市民购买新建普通商品住房暂行办法》（钦政办﹝2016﹞25号）和本协议规定，存在哄抬房价、不给予购房人全额缴纳购房契税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甲方将取消乙方入驻本房源信息平台资格，并取消乙方所享受《钦州市支持农民工等新市民购买新建普通商品住房暂行办法》（市政办﹝2016﹞25号）文中的税费等优惠政策，且本年度内不得再进入本房源信息服务平台，并记入企业诚信不良记录。
五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二份，乙方一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有效（乙方退出平台情况除外）。

 
甲方：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          钦州房地产业协会 
法人或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或授权代表：
乙方(公章)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

法人或授权代表：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2016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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